
证券代码：

002079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

2011-056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太阳能电池银浆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基本情况：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决议和苏州晶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汪山、周

欣山共同设立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晶银

"

），以实施太阳能电池银浆项目。苏州晶

银注册资本为

4500

万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2826

万元，占总股本的

62.8%

。

2011

年

8

月

10

日，苏州晶银注

册完成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项目建设情况：

根据公司在

2011

年

8

月

26

日公告的苏州晶银所实施的太阳能电池银浆项目主体建设目前已经顺利按

时完工，一期量产设备已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安装调试完毕。

三、项目进展情况：

1

、太阳能光伏电池背面电极银浆已经进入批量试产阶段，在试产阶段已经生产出合格的太阳能背面

电极银浆，经客户产线试用，各项性能指标合格。

2

、太阳能光伏电池正面电极银浆已在批量生产设备上开始重复性验证，目前进入新线品质体系认证。

四

．

对本公司的影响：

苏州晶银太阳能电池银浆项目的进展，对于提高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加快公司迈入新材料行业的步

伐，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今年的利润尚无重大影响。

五

．

风险提示：

太阳能电池银浆项目对于本公司而言属于新技术、新产品，存在一定的技术、质量和市场等风险。本公

司后续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8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中国资本证券网于

10

月

25

日刊登了《华联股份华联综超关联款乱象均涉嫌虚假陈述》，文中提到华联

综超与华联股份相互披露的应收应付款项存在蹊跷，双方之间的应收应付款披露不一致。公司现将具体情

况列示如下：

传闻（

1

）：华联综超半年报显示向华联股份子公司合肥信联缴纳租金

164.32

万元，向华联股份子公司万

贸置业缴纳租金

318.74

万元； 而华联股份半年报显合肥信联和万贸置业收取租金分别为

245.72

万元和

379.75

万元，合计相差

142.41

万元。

传闻（

2

）：截至上半年，华联综超的其他应收华联股份

1,203.13

万元，其他应付华联股份及其子公司款

项总计

947.50

万元，华联股份半年报未予披露。

截至上半年，华联股份应收华联综超账款总计

1,121.49

万元，华联综超未予披露。

二、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在看到相关报道后，立即责成相关人员核实传闻情况并及时公告。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

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澄清：华联综超半年报已清楚列示向华联股份子公司合肥信联缴纳租金

164.32

万元，管理费

81.40

万元， 合计

245.72

万元； 向华联股份子公司万贸置业缴纳租金

318.74

万元， 管理费

61.01

万元， 合计

379.75

万元。上述数据华联股份采取合并列示，与华联综超披露的数据一致。

传闻（

2

）澄清：华联综超披露的应付华联股份的其他应付款，华联股份已相应进行了披露。需要提醒投

资者的是，由于租金收入是华联股份的主营业务收入，故华联综超的其他应付款对应的是华联股份应收账

款科目。

华联综超半年报披露应付款华联股份账款为

947.50

万元， 而华联股份披露的应收华联综超账款为

1,

121.49

万元， 之间差额

173.98

万元为华联综超应付华联股份子公司

--

北京华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房租

款，华联综超已单独列示该笔应付帐项。

华联综超半年报中对应华联股份的其他应收款为

1,203.13

万元，为华联股份应付电力公司电费。华联

综超租赁华联股份的上地店、回龙观店、马家堡店、通州武夷店、沈阳昌鑫店经营综合超市，因上述店面的

电表户头为华联综超，尚未实现分户计量，故电力公司定期从华联综超户头中划走整个店面全部电费，华

联综超将华联股份须承担的部分计入其它应收款。而华联股份一直在与电力公司协调分户事宜，故将该笔

款项计入应付电力公司款项。

三、其他说明

经查，公司不存在虚假陈述事项，欢迎媒体在报道前与公司核实相关数据、并进行充分交流与沟通。

四、必要的提示

1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勿轻信传闻，公司欢迎投资者就信息披露事宜与公司直

接进行沟通。

2

、公司预计

2011

年前

3

季度公司累计盈利

3,600

万元左右。

3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1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四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磊股份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的要求修改

公司章程

，

在章程中载明

：“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和

“

公司不得

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

公司股东陈连庆

、

陈根财

、

姚锦海

、

钱小妹

、

卫松根

、

严金章承诺如下

：

陈连庆

、

陈根财

、

姚锦海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对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

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划转

、

转让或授权经营

，

并不会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

述股份

。

钱小妹

、

卫松根

、

严金章作为公司的股东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划转

、

转让或授权经营

，

并不会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

同时

，

陈根财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

陈连庆

、

钱小妹

、

姚锦海作为公司的董事

，

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

25%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

，

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h ttp

：

//www .cn in fo .com .cn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201 1 �

年

9

月

30

日及

201 0 �

年

1 2�

月

31 �

日资产负债表

、

201 1

年

1 -9

月

及

201 0

年

1 -9

月利润表

、

201 1

年

7 -9

月及

201 0

年

7 -9

月利润表

、

201 1

年

1 -9

月及

201 0

年

1 -9

月现金

流量表

。

其中

，

201 1

年

1 -9

月及

7 -9

月

、

201 0

年

7 -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和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并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2009

年

9

月修订

）》

而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金磊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201 1

】

1 469

号

”

文核准

，

本公司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配售

500

万股

，

网上定价发行

2,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1 1 .20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

201 1

】

326

号

”

文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金磊股份

”，

股票代码

“

002624

”；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2,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 1

年

1 0

月

28

日起上市交易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

www .cn in fo .com .cn

）

查

询

。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

，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

敬请投资者查

阅上述内容

。

二

、

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

、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

、

上市时间

：

201 1

年

1 0

月

28

日

3

、

股票简称

：

金磊股份

4

、

股票代码

：

002624

5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1 0 ,000

万股

6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2,500

万股

7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

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8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

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公司股东陈连庆

、

陈根财

、

姚

锦海

、

钱小妹

、

卫松根

、

严金章承诺如下

：

陈连庆

、

陈根财

、

姚锦海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划转

、

转让或授权经营

，

并不会委托他人

管理上述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

钱小妹

、

卫松根

、

严金章作为公司的股东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

，

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划转

、

转让或授权经营

，

并不会委托他人管理上

述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

同时

，

陈根财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

陈连庆

、

钱小妹

、

姚锦海作

为公司的董事

，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

25%

。

离职后半

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

，

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9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

1 0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2,000

万股股份无流通

限制及锁定安排

。

1 1

、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

序号 项目 持股数

（

股

）

比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一

、

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1

陈连庆

33, 750 , 000 33.750 201 4

年

1 0

月

28

日

2

陈根财

1 6 , 875, 000 1 6.875 201 4

年

1 0

月

28

日

3

钱小妹

9, 000 , 000 9.000 201 2

年

1 0

月

28

日

4

卫松根

6, 000 , 000 6.000 201 2

年

1 0

月

28

日

5

姚锦海

5, 625, 000 5.625 201 4

年

1 0

月

28

日

6

严金章

3, 750 , 000 3.750 201 2

年

1 0

月

28

日

小计

75, 000 , 000 75.000

二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7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5, 000 , 000 5.000 201 2

年

1

月

28

日

8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20 , 000 , 000 20 .000 201 1

年

1 0

月

28

日

小计

25, 000 , 000 25.000

—

合计

1 00 , 000 , 000 1 00 .000

—

1 2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 3

、

上市保荐机构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1

、

中文名称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Z h e jia n g �Jin le i�R e fra cto rie s �C o . , �L td .

2

、

注册资本

：

1 0 ,000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3

、

法定代表人

：

陈根财

4

、

设立日期

：

201 0

年

2

月

22

日

（

股份公司

）、

1 999

年

8

月

27

日

（

有限公司

）

5

、

公司住所

：

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

1 1 7

号

6

、

邮政编码

：

31 3220

7

、

董事会秘书

：

魏松

8

、

电话号码

：

0572-84097 1 2

传真号码

：

0572-8409677

9

、

发行人电子信箱

：

jin le i@ jin le i.com

1 0

、

公司网址

：

www . jin le i.com

1 1

、

经营范围

：

耐火材料制造及施工安装

；

建筑材料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1 2

、

主营业务

：

炉外精炼用耐火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1 3

、

所属行业

：

耐火材料制品业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起始日期

直接持有股数

（

万股

）

间接持有股数

（

万股

）

合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

%

）

陈根财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44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1 , 687 .50 0 .00 1 6.875

陈连庆 董事 男

76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3, 375.00 0 .00 33.750

姚锦海 董事 男

26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562.50 0 .00 5.625

钱小妹 董事 女

53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900 .00 0 .00 9.000

李勇 独立董事 男

47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李根美 独立董事 女

48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鲁爱民 独立董事 女

47

201 1

年

6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戚国方 监事会主席 男

42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金锋 职工监事 男

29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莫志良 监事 男

47

201 1

年

8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沈安林 副总经理 男

45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姚建良 副总经理 男

40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吴军 副总经理 男

41

20 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魏松

副总经理

、

董事会

秘书

男

40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朱珺 财务负责人 女

37

20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徐袁琳 总经理助理 男

31

20 1 0

年

2

月至

201 3

年

2

月

— — —

三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1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简介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陈根财

（

身份证号

：

330521 1 967061 1 ****

），

实际控制人为陈连庆

（

身份证号

：

330521 1 9350821 ****

）、

陈 根 财

（

身 份 证 号

：

330521 1 967061 1 ****

）

和 姚 锦 海

（

身 份 证 号

：

330521 1 9851 1 1 1 ****

），

该三人于

201 1

年

3

月

25

日共同签署

《

一致行动协议

》，

该协议约定就发行人任

何重要事项的决策

，

陈根财

、

陈连庆

、

姚锦海三人都将始终保持意见一致

，

并将该等意见一致体现为在发

行人召开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

、

股东大会会议中

；

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

；

三人承诺在协议有效期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

三人中任何一方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的增加不影响本

协议对该方的效力

，

该方以其所持有发行人所有股份一体受协议约束

。

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5,

625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75%

。

2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简介

实际控制人陈连庆

、

陈根财

、

姚锦海除控制本公司外

，

不存在控制或投资其他企业的情况

。

四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

，

公司股东总数为

：

39,832

户

。

公司前

1 0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1

陈连庆

3, 375.00 33.75

2

陈根财

1 , 687 .50 1 6.88

3

钱小妹

900 .00 9.00

4

卫松根

600 .00 6.00

5

姚锦海

562.50 5.63

6

严金章

375.00 3.75

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2007- 2

第十期集合资金信托

1 25.00 1 .25

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2007- 2

第一期集合资金信托

1 25.00 1 .25

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25.00 1 .25

1 0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25.00 1 .25

小计

8, 000 .00 80 .00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

、

发行股票数量为

2,500

万股

。

其中

，

网下配售数量为

5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

网上

定价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00%

。

2

、

发行价格为

：

1 1 .20

元

/

股

，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

1

）

1 6 .97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 0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

2

）

22.40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 0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3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下称

“

网下配售

”）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

下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500

万股

，

有

效申购数量为

1 2,500

万股

，

有效申购的中签率为

4%

，

认购倍数为

25

倍

，

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为

33

个

。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2,000

万股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0.3084642038%

，

超额认购倍数为

324

倍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不存在余股

。

4

、

募集资金总额

：

28,000 .00

万元

。

5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36, 1 85 ,308 .49

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费用名称 金额

（

元

）

承销费

25, 500 , 000 .00

保荐费

2, 000 , 000 .00

审计及验资费

2, 740 , 000 .00

信息披露费

3, 620 , 000 .00

律师费

1 , 900 , 000 .00

证券登记费

1 31 , 000 .00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及印花税费

294, 308.49

合计

36, 1 85, 308.49

每股发行费用

1 .45

元

/

股

。 （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

6

、

募集资金净额

：

243,8 1 4,691 .5 1

元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 1

年

1 0

月

20

日对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天健验

【

201 1

】

427

号验资报告

。

7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4.68

元

（

按照

201 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加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8

、

发行人每股收益

：

0.50

元

/

股

（

以公司

201 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

薄计算

）。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未经审计的

201 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

、

现金流量表

。

敬请

投资者注意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 1

年

9

月

30

日

201 0

年

1 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

%

）

流动资产

（

元

）

265, 1 1 6, 81 5.36 234, 092, 784.21 1 3.25

流动负债

（

元

）

208, 1 35, 807 .00 1 61 , 033, 755.38 29.25

总资产

（

元

）

446, 544, 1 62.52 350 , 1 37 , 876.96 27 .5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237 , 568, 587 .52 1 88, 235, 379.58 26.2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3.1 7 2.51 26.21

项目

201 1

年

1 - 9

月

201 0

年

1 - 9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

元

）

332, 677 , 250 .53 270 , 086, 683.1 4 23.1 7

利润总额

（

元

）

57 , 900 , 026.90 44, 043, 398.09 31 .4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9, 333, 207 .94 37 , 599, 342.29 31 .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元

）

41 , 224, 1 38.79 36, 928, 1 23.90 1 1 .6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 .66 0 .50 31 .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3.1 7 24.04 - 0 .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

薄

）（

%

）

1 9 .36 23.61 - 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 5 , 473, 439.0 1 21 , 890 , 1 07 .27 - 29.3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 .21 0 .29 - 29.31

项目

201 1

年

7- 9

月

201 0

年

7- 9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

元

）

1 09, 984, 81 6.1 5 84, 991 , 561 .84 29.41

利润总额

（

元

）

1 5 , 854, 351 .37 1 3, 07 1 , 075.30 21 .2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 3 , 51 1 , 81 1 .77 1 1 , 361 , 999.70 1 8.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元

）

1 3 , 553, 732.69 1 1 , 47 1 , 862.00 1 8.1 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 .1 8 0 .1 5 1 8.1 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 .1 8 8.26 - 1 .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

薄

）（

%

）

7 .20 8.34 - 1 .1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6, 600 , 504.62 25, 348, 1 37 .99 - 1 26.0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0 .09 0 .34 - 1 26.04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

，

专注于炉外精炼用耐火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201 1

年

1 -9

月

，

本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3,267 .73

万元

、

5,790 .00

万元和

4,933 .32

万

元

，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3. 1 7%

、

31 .46%

和

31 .21 %

。

201 1

年

1 -9

月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同比下降

29.3 1 %

，

主要系公司增加了票据结算方式的应用

，

以及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

，

应收账款相应

增加的因素所致

。

总体看来

，

公司

201 1

年三季度经营状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定

，

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的其他重要事项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

，

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

二

、

本公司自

201 1

年

9

月

28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

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1

、

本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规范运作

，

经营状况正常

；

主营业务目标

进展情况正常

；

2

、

本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

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5

、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

6

、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7

、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8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9

、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1 0

、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1 1

、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1 2

、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住所

：

深圳市红岭中路

1 0 1 2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

：

杭州市体育场路

1 05

号凯喜雅大厦

6

楼

电话

：

057 1 －851 1 5307

传真

：

057 1 －8521 5 1 02

保荐代表人

：

谢晶晶

、

张闻晋

项目协办人

：

叶兴林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

国信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

国信证券认为金磊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金磊股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

。

国信证券愿意推荐金磊股份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附件

：

1

、

201 1

年

9

月

30

日比较资产负债表

2

、

201 1

年

1 -9

月比较利润表

3

、

201 1

年

1 -9

月比较现金流量表

4

、

201 1

年

7 -9

月比较利润表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6

日

资产负债表

201 1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1 1

年

9

月

30

日

201 0

年

1 2

月

31

日 项 目

201 1

年

9

月

30

日

201 0

年

1 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货币资金

32, 762, 044.97 47 , 827 , 438.78

短期借款

98, 000 , 000 .00 55, 000 , 000 .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1 2, 757 , 900 .00 31 , 981 , 043.1 8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1 39, 734, 0 1 9.04 85, 763, 375.26

应付账款

94, 945, 1 51 .98 88, 025, 828.90

预付款项

3, 657 , 004.00 2, 721 , 861 .49

预收款项

51 , 269.97 538, 91 7 .77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7 , 665, 333.27 9, 257 , 537 .87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3, 750 , 509.58 4, 1 68, 220 .35

其他应收款

849, 780 .25 525, 436.31

应付利息

1 62, 723.1 5 54, 800 .00

存货

75, 356, 067 .1 0 65, 273, 629.1 9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3, 560 , 81 9.05 3, 988, 450 .49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265, 1 1 6, 81 5.36 234, 092, 784.21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8, 1 35, 807 .00 1 61 , 033, 755.38

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负债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长期借款

持有至到期投

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1 3 , 489, 400 .00 1 3, 489, 400 .00

专项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

75, 825, 905.78 75, 868, 1 43.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建工程

42, 889, 894.1 6 4, 306, 365.68

其他非流动负债

839, 768.00 868, 742.00

工程物资 非流动负债合计

839, 768.00 868, 742.00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208, 975, 575.00 1 61 , 902, 497 .38

生产性生物资

产

所有者权益

：

油气资产 实收资本

75, 000 , 000 .00 75, 000 , 000 .00

无形资产

47 , 531 , 625.1 0 21 , 535, 305.52

资本公积

62, 60 1 , 0 1 9.1 4 62, 60 1 , 0 1 9.1 4

开发支出 减

：

库存股

商誉 专项储备

长期待摊费用 盈余公积

5, 063, 436.04 5, 063, 436.04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 , 690 , 522.1 2 845, 877 .65

一般风险准备

其他非流动资

产

未分配利润

94, 904, 1 32.34 45, 570 , 924.40

非流动资产合

计

1 81 , 427 , 347 .1 6 1 1 6, 045, 092.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7 , 568, 587 .52 1 88, 235, 379.58

资产总计

446, 544, 1 62.52 350 , 1 37 , 876.96

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总计

446, 544, 1 62.52 350 , 1 37 , 876.96

单位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利润表

201 1

年

1 -9

月

编制单位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1 1

年

1 - 9

月

201 0

年

1 - 9

月

一

、

营业收入

332, 677 , 250 .53 270 , 086, 683.1 4

减

：

营业成本

225, 077 , 763.84 1 72, 967 , 1 46.1 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 , 21 4, 581 .23 1 , 31 8, 364.27

销售费用

30 , 609, 640 .1 8 30 , 1 26, 502.20

管理费用

1 9 , 472, 841 .60 1 9, 058, 684.54

财务费用

2, 897 , 646.08 2, 0 1 1 , 589.74

资产减值损失

5, 974, 470 .52 1 , 362, 755.08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928, 579.64 1 , 500 .00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48, 358, 886.72 43, 243, 1 41 .1 6

加

：

营业外收入

9, 983, 809.34 1 , 31 0 , 743.08

减

：

营业外支出

442, 669.1 6 51 0 , 486.1 5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 991 .92 3, 399.46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57 , 900 , 026.90 44, 043, 398.09

减

：

所得税费用

8, 566, 81 8.96 6, 444, 055.80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49, 333, 207 .94 37 , 599, 342.29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0 .66 0 .50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0 .66 0 .50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49, 333, 207 .94 37 , 599, 342.29

单位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现金流量表

201 1

年

1 -9

月

编制单位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1 1

年

1 - 9

月

201 0

年

1 - 9

月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47 , 593, 831 .57 1 41 , 451 , 657 .0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 586, 066.35 1 , 823, 41 5.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 57 , 1 79, 897 .92 1 43, 275, 072.57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2, 389, 925.97 43, 647 , 476.0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 1 44, 461 .65 27 , 060 , 848.7 1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 566, 643.27 22, 470 , 559.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605, 428.02 28, 206, 080 .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 41 , 706, 458.91 1 21 , 384, 96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 5 , 473, 439.0 1 21 , 890 , 1 07 .27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28, 579.64 1 , 500 .00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 6 , 673.08 3, 923.08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0 , 000 .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5, 252.72 385, 423.08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1 , 807 , 506.02 31 , 21 5, 942.53

投资支付的现金

554, 400 .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 21 8, 000 .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 025, 506.02 31 , 770 , 342.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74, 080 , 253.30 - 31 , 384, 91 9.45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 60 , 000 , 000 .00 91 , 000 , 000 .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 60 , 000 , 000 .00 91 , 000 , 000 .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 1 7 , 000 , 000 .00 89, 000 , 000 .00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 0 1 7 , 435.90 2, 062, 505.2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 20 , 0 1 7 , 435.90 91 , 062, 505.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 982, 564.1 0 - 62, 505.20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40 , 856.38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1 8, 283, 393.81 - 9, 557 , 31 7 .38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 , 827 , 438.78 72, 568, 064.30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 544, 044.97 63, 0 1 0 , 746.92

单位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利润表

201 1

年

7 -9

月

编制单位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1 1

年

7- 9

月

201 0

年

7- 9

月

一

、

营业收入

1 09, 984, 81 6.1 5 84, 991 , 561 .84

减

：

营业成本

73, 884, 1 30 .80 54, 546, 1 1 5.49

营业税金及附加

1 46, 788.64 448, 941 .07

销售费用

1 0 , 582, 484.95 8, 736, 224.1 0

管理费用

6, 690 , 30 1 .1 5 6, 927 , 642.00

财务费用

1 , 054, 589.30 1 , 273, 41 2.48

资产减值损失

1 , 722, 851 .21 - 1 41 , 098.37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 5, 903, 670 .1 0 1 3, 200 , 325.07

加

：

营业外收入

1 39, 658.00 1 45, 1 41 .25

减

：

营业外支出

1 88, 976.73 274, 391 .02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 991 .92 3, 399.46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1 5, 854, 351 .37 1 3, 07 1 , 075.30

减

：

所得税费用

2, 342, 539.60 1 , 709, 075.60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 3, 51 1 , 81 1 .77 1 1 , 361 , 999.70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0 .1 8 0 .1 5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0 .1 8 0 .1 5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1 3 , 51 1 , 81 1 .77 1 1 , 361 , 999.70

单位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

住所

：

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

117

号

）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74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划转过户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公告了《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东股权划转提示

性公告》、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公告了《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东股权无偿划转获批

的提示性公告》、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化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新疆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已确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本公司

128,958,765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11.17%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6,736,25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8%

）无

偿划转给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上述股权划转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但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新疆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193,011,62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72%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中

18,

750,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至

2013

年

4

月

20

日），

174,261,621

股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

"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

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2

年

10

月

25

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中

泰化学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75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为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三届三十一次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股东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环鹏公司

"

）提供

2

亿元担保，由乌鲁木齐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进支行（以下简称

"

商业银行前进支行

"

）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环鹏公司向商业银行前进支行申请的最高额

2

亿元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

证。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为环鹏公司实际提供担保

5,430.848

万元。

2011

年

10

月

26

日，本公司收到商业银行前进支行通知书，明确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自愿

为环鹏公司于

2009

年

5

月至

2011

年

8

月期间在商业银行前进支行办理的目前有授信余额的授信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并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签署了编号为乌商银（

2011

）（前进

-

）最高额保字第

20110928000196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并同意解除本公司与商业银行前进支行签署的乌商银 （

2010

）（前进

-

） 最高额保字第

20100830000028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为环鹏公司提供的担保解除后，本公司不再为环鹏公司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76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追加股份

限售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收到控股股东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投集团

"

）的

《承诺书》，承诺对所持本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限，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和持股情况介绍

（一）承诺股东基本信息

1

、控股股东名称：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135

号兆恒国际大厦

5-7

层

注册资本：

27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学斌

主要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服务；投资咨询；在经济活动中提供担保服务；停车场服务；房屋租

赁。

（二）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原控股股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本公司

128,958,765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17%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6,736,25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3.18%

）无偿划转给新投集团持有，上述股权划转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新投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

2011

年

10

月

26

日，新投集团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93,011,6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2%

，为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其中

18,750,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至

2013

年

4

月

20

日），

174,261,621

股为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二、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

"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

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

2012

年

10

月

25

日之前不转让所持

有中泰化学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追加股份限售

期限自

201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5

日。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该股东严格遵守承诺。若该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时，公司董事会将保证

主动、及时要求该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按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备查文件：

1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书》；

2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申请表》。


